
吕 梁 市 应 急 管 理 局

吕梁市地方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局

关于转发山西省应急管理厅《关于转发国家

矿山安全监察局〈关于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

责任落实坚决防范遏制矿山重特大事故

的若干措施>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应急管理局（地方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局），市直管

煤矿主体企业（上一级公司）：

现将山西省应急管理厅《关于转发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〈关

于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坚决防范遏制矿山重特大事故的

吕梁市应急管理局

吕梁市地方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局
文件

吕应急发〔2022〕56号



若干措施>的通知》（晋应急发〔2022〕117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同时将文件精神报告同级党委和政府，传

达至辖区内有关部门和所有矿山企业。

吕梁市应急管理局 吕梁市地方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局

2022年4月 14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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